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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一、設甲為避免其所有之房子被債權人查封，與乙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將該房子以買賣方式過戶在乙之名義下，

約一年後乙將該房子出售予不知情之丙，並已完成登記。試說明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一)丙非明知甲乙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但有輕過失而不知時，甲可否向丙請求該房子之返還？（10分） 

若丙非明知甲乙間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但為重大過失而不知時，甲可否向丙請求該房子之返還？ 

（5分） 

(二)若丙又將該房子出售予知悉甲乙間通謀情事之丁，並已完成登記時，甲可否向丁請求該房子之返還？ 

（1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最主要之考點為通謀虛偽買賣之基本觀念，考生如平常基本功打得紮實，拿到本題的基本分並無問題。

至於第一小題之部分，係較偏向立法論之問題，亦在測驗考生面臨學說上較少討論之問題時，有無解決之能

力。考生們只要沉著應對，將肯否兩說並列並給予其適當理由構成，應可在本題拿到不錯的分數！ 

答題關鍵 

本題應掌握之關鍵： 

(1)通謀虛偽賣買之法律關係 

(2)善意第三人之保護 

(3)應受保護之第三人之範圍 

(4)再受移轉之人是否取得所有權及其取得方式為何 

欲得高分，第一小題的部分建議分點一一闡釋本案之法律問題，依序說明所有物占有返還請求權之要件、通

謀虛偽意思表示之效力、無權處分與不動產信賴登記制度、善意之定義及其學說相關討論，即可條理分明；

第二小題的部分則將重點置於信賴登記取得不動產所有權後再為處分行為之效力即可。 

參考資料 

1.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387 以下。 

2.施啟揚，《民法總則》，頁 247 以下。 

3.黃立，《民法總則》，頁 282。 

4.王澤鑑，《民法物權（一）》，通則所有權。 

5.謝在全，民法物權論(上冊)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民法總則》（邱律師）（51ML1014） 

P.10-3~10-5：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善意第三人（相似度 70％） 

2.《實例演習系列-民法（總則、債篇）實例演習（徐律師）（L713） 

P.1-87～1-88：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善意第三人（相似度 70％） 

3.《經典試題系列-民法（含總則、債、物權篇）試題精選基礎篇》（李淑明）（51ML5001） 

P.2-1～2-6：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善意第三人（相似度 80％） 

4.《2006律師司法官歷屆試題詳解-民法》（51ML3001） 

P.92-1～92-3：92年司法官第 1題（相似度 85％） 

P.88-1～88-3：88年司法官第 1題（相似度 80％） 

P.87-1～87-3：87年司法官第 1題（相似度 85％） 

 

【擬答】 
(一)1.丙因輕過失而不知甲乙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甲得否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前段請求丙返還系爭房屋，涉及甲是否為該

房屋之所有權人而丙是否為無權占有？ 

(1)甲是否得向丙主張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前段占有返還請求權，係以甲為房屋所有權人及丙無權占有為其前提。本案中

甲為避免其屋被債權人查封，故將其房屋所有權通謀虛偽移轉於乙，依民法第八七條第一項規定，該移轉行為係屬無

效，故甲仍為房屋所有權人，乙既非房屋所有權人，亦就房屋無處分權，其移轉該屋所有權於丙之行為構成無權處分，

依民法第一百十八條係屬效力未定。 

(2)惟土地法四十三條規定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通說認為此係不動產信賴登記之規定，於第三人善意信賴

土地登記外觀時，優先保障其動的安全。此之善意，係指第三人是否知悉相對人之行為是否無權處分而言，而不問第

三人主觀上有無過失。依題意所示，丙就甲乙係通謀虛偽移轉所有權一事並不知情，故丙得因其善意信賴乙為該屋所

有權人之登記外觀，而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信賴登記取得該屋所有權。 

(3)附言者為，善意之丙亦得依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主張甲不得以其無效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以對抗丙，然通說

認為土地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乃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之。 

(4)不論適用土地法第四十三條或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均僅規定該第三人須出於善意，至其主觀上是否有過失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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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問。故於本案中，丙雖係出於輕過失而不知，然無礙其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取得房屋所有權，因此甲非房屋所有

權人，其主張為無理由。 

2.丙因重大過失而不知甲乙為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甲不得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前段向丙請求返還系爭房屋：之前提為，

甲為房屋所有權人而丙無權占有。 

(1)如前述，甲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前段主張房屋占有返還請求權之前提為甲有所有權及丙無權占有。於本案中，丙仍

屬善意之人而對甲乙通謀虛偽移轉房屋所有權一事無所知悉，故其仍得因善意信賴乙登記外觀而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

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權，亦或依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主張甲不得以該無效對抗之。 

(2)然有爭議者係，丙乃係因重大過失而不知甲乙為通謀虛偽移轉房屋所有權，其是否仍得主張上述規定而受保護，學說

上有所爭議，試述如下： 

甲說：有重大過失者其主觀狀態近乎惡意，而惡意之人不受保護乃民法之基本原則，因此雖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與民①
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均未排除善意然有重大過失者，但學說上有主張因目的性限縮此二規定，亦即雖善意然卻

有重大過失者，不得主張之。 

乙說：丙既因善意信賴乙之登記外觀而受讓房屋，即有受保護之必要，否則無法貫徹土地登記制度之公信力；再者，②
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既未排除有重大過失者應受保護，即不應隨意目的性限縮本項但書之適用。 

管見以為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與民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但書既未排除善意然有重大過失者之適用，立法者顯已預為價③
值判斷；復比較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第七百五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與第九百四十八條第二項，於動產善意受讓採善意

且無重大過失為其要件之際，不動產信賴登記仍維持善意此一單一要件，亦可得知善意但有重大過失而不知之人，

仍得主張不動產信賴登記，而取得不動產所有權，故應採乙說為當。 

(3)小結：本案丙雖係出於重大過失而不知，然既其係善意信賴乙之登記外觀，即得依土地法第四十三條善意取得房屋所

有權，因此甲已非房屋所有人，其主張為無理由。 

(二)甲欲主張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向丁請求返還系爭房屋，須甲為房屋所有權人而丁為無權占有。 

1.如前所述，甲上述主張須以甲為房屋所有權人而丁為無權占有為其前提。丙既係善意信賴乙之登記外觀，其即得依土

地法第四十三條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權，丙主觀上是否有過失在所不問。從而，丙即取得該屋所有權。 

2.丙既為房屋所有權人，其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於丁自係有權處分，丁得繼受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縱丁知悉甲乙係

出於通謀虛偽而移轉房屋所有權亦無所礙。 

3.丁繼受取得丙之房屋所有權，甲於丙善意取得時已非所有權人，故甲依民法第七百六十七條請求丁應返還房屋為無理

由。 

 

二、甲經營商店，某日需於約定時間送貨至客戶處，但因工作繁忙無法分身，適逢其友乙來訪，乙乃自告奮勇駕

駛甲商店之貨車替甲送貨，乙送貨完畢回甲商店途中繞道至乙小孩就讀之小學接小孩放學，不料離開學校

時，因未注意發生車禍，撞傷路人丙，試問： 

(一)丙可否向甲請求損害賠償？（15 分） 

(二)由於乙經濟情況不佳，丙一直未向乙請求賠償，假設丙於車禍 1年後始知乙係為甲送貨之事實，而於車

禍 2年後才向甲請求損害賠償，甲可否拒紦？（1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係以侵權行為中之僱用人責任為出題對象，而針對僱用人責任中有關僱用關係之認定、執行職務之意義

及消滅時效之起算，輔以連帶債務與僱用人求償權等議題加以命題。大體來說命題內容均與實務及多數學說

之關心議題有關，因此考生只須活用各與僱用人責任相關之實務見解與學說討論，靈活答題，即可應付。 

答題關鍵 

本題應掌握之重點包括： 

1.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受僱人之意義。 

2.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執行職務之意義。 

3.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消滅時效之規定。 

4.民法第二百七十六條第二項連帶債務與消滅時效之規定。 

5.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三項求償權之規定及其相關學說討論。 

欲得高分，建議第一題部分依照相關之要件一一檢驗，點出實務判準及論證依據，關鍵不在結論對錯而在說

理過程；第二題部分依照相關之條文分層說明，最後點出依條文文義解釋之盲點及改善之學說建議。 

參考資料 

1.王澤鑑，【特殊侵權行為(四)─僱用人侵權責任(上)(下)】，《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4、65期。 
2.詹森林，【僱用人行使求償權時與有過失原則之類推適用】，收錄於氏著：《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 
3.《月旦法學教室》 
第 40 期：P.99～102：受僱人執行職務之範圍是否以合法為限（94年台上字第 1855 號） 

第 36 期：P.101～103：侵權行為損賠請求權時效之起算點：（94年台上字第 100 號） 

高分閱讀 

1.《律師考場特刊》 

P.11～12：僱用人之連帶賠償責任（相似度 50％） 

2.《實例演習系列-民法（總則、債篇）實例演習》（徐律師）（L713） 

P.2-201～2-217：僱用人侵權責任（相似度 95％） 

3.《圖說系列-民法債權(Ⅰ)（圖說）》（張律師）（51ML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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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0～6-80：僱用人侵權責任（相似度 90％） 

P.6-171～6-175：侵權行為之消滅時效（相似度 90％） 

【擬答】 

(一)丙可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1.丙得否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向甲主張僱用人責任請求損害賠償，須以乙與甲之間具有僱用關係、乙之行為構成

侵權行為，乙之行為係執行職務之行為及甲無監督指示之疏懈為其前提。 

2.乙與甲之間是否具有僱用關係，亦即乙是否為甲之受僱人，於本案例中容有爭執。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所謂之受僱人，

依最高法院五十七年台上字第一六六三號判例所示，係指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勞務而受其監督之人。依本項之規範

意旨，受僱人之特徵在於受僱用人之監督，而納入其組織，服從其指示，而不問是否具有法律上之僱傭契約，亦不問服

勞務之時間長短。觀諸本案例之情形，乙雖非甲之員工，與甲之間並無締結僱傭契約，惟乙自告奮勇為甲送貨，其送貨

之地點及載送貨品之內容均係經甲之指示，故符合此一監督指示之情狀；且依實務之看法，外觀上乙係駕駛甲之貨車送

貨，其客觀上亦足表彰其係受甲之使用而為甲提供勞務。故乙雖僅係短暫為甲代班服勞務，而未締有僱傭契約，仍應認

為乙係甲之受僱人。 

3.復依題旨，乙於行車時因未注意而發生車禍撞傷路人丙，已屬因過失而不法侵害丙之身體權致其受有損害，故已構成民

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侵權行為，而符合受僱人為侵權行為之要件。 

4.其次，乙之行為是否係執行職務之行為，亦有爭議。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所謂執行職務之行為，最高法院四十二

年台上字第一二二四號判例認為係指受僱人之行為，在客觀上足認為與其執行職務有關之行為。最高法院九十年台上字

第一九九一號判決更明示：茍受僱人之行為外觀具有執行職務之形式，在客觀上足以認定其為執行職務者，就其利用職

務上之機會及與執行職務之時間或處所有密切關係之行為，亦應涵攝在內。是以，凡與僱用人委辦職務有通常合理關聯

之行為，均屬所謂「執行職務」。本案中乙係送貨完畢回商店途中繞道接送孩童下學時發生車禍，其貨品雖已送達，惟

本案中之乙由於僅係一次性協助甲送貨，故乙須將載貨用之甲之商店貨車返還甲，其該次勞務始屬執行完畢，故其於駕

車回到甲住處之前駕駛該車之行為，尚屬執行職務必要之行為，與僱用人委辦之職務有通常合理關聯，應屬乙執行職務

之行為。 

5.又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甲就其僱用人責任係負推定過失及因果關係之責任，依目前實務甲殊難舉反證推

翻，且本案中甲選任一駕車不慎之乙，亦未能監督乙在行車過程中採取足夠之注意義務，致生損害於丙，應不得舉反證

推翻其責任 

6.綜上所述，丙得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對甲主張損害賠償。 

(二)甲不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二百七十六條第二項及一百八十八條第三項拒絕丙之全部請求： 

1.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因侵權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就甲之僱用人責任而言，丙請求權之消滅時效係自丙知甲有義務時起算，二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依題丙自車禍一年後始知乙係為甲送貨，自斯時起丙始知甲有僱用人責任，故於車禍二年後觀之，其期間僅經過一年，

丙對甲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尚未罹於時效。 

2.惟甲與乙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項係負連帶債務，依民法第二百七十六條第二項規定，於連帶債務人乙之債務罹

於消滅時效時，乙應為內部分擔之部分，甲亦免其責任；又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僱用人對受僱人尚有求

償權。由此綜合觀之，受僱人乙應內部分擔之比例實為百分之一百，是以甲就受僱人乙之行為所生之損害賠償之責任，

依前揭規定已因乙之債務罹於消滅時效而同免其責，丙似不得再對甲主張責任。 

3.惟如此解釋將使被害人丙之保障有所不足，學者嘗有主張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三項之規定僅係確認僱用人對受僱人

有求償之權，至於求償之數額亦即其間分擔比例，應可類推適用民法第二百十七條與有過失之規定加以定之。依此觀之，

僱用人甲既推定有過失，其與受僱人乙就連帶債務之分擔比例，自應就雙方過失之比例定之。於定僱用人甲之分擔比例

後，縱乙之債務罹於時效，丙仍得就甲所分擔之比例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三、甲將其所有價值 50 萬元古董 A提供予乙設定質權，以擔保其對乙所負 30 萬元債務。嗣乙因需款甚急而向丙

借款，乃提供 A予丙設定質權，以擔保乙對丙所負 40 萬元債務。 

(一)乙以 A供丙設定質權之行為是否有效？（10 分） 

(二)丙實行其對 A之質權時，得否主張優先受償 40 萬元？（1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係以質權中之責任轉質，配合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質權為題。由於主要係以責任轉質為題，在法條上亦

乏相關規範條文，而必須有賴學說建構，因此考題偏於冷門，考生在解答上須掌握責任轉質之基本限制及違

反該限制之法律效果，配合正確的無權處分及善意取得之觀念，方能完整解答。 

答題關鍵 

本題答題重點如下： 

1.責任轉質之基本限制。 

2.違反上述基本限制之效力及相關學說討論。 

3.責任轉質中轉質權人之優先受償權。 

欲得高分，建議第一題依序說明責任轉質之意義、基本限制及違反基本限制之效力，最後輔以學說此爭執之

所在；第二小題則闡釋轉質之特性，以點出轉質權人優先受償權之理論基礎，有條理地依照層次解答。 

參考資料 1.謝在全，《民法物權論(下冊)》，修訂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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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律師，《民法物權編》 

高分閱讀 

1.《重點整理系列-民法物權編》（黃律師）（51ML1011） 

P.7-6～7-7：轉質權之要件、性質及效力（相似度 90％）  

2.《實例演習系列-民法（物權、身份法）實例演習》（許律師、陳律師）（L701） 

P.1-240：1-241：轉質權（相似度 80％） 

 
【擬答】 
(一)乙設質之行為，於三十萬元之額度內有效，於超出之十萬元部分為效力未定： 

1.依民法第八百九十一條本文規定，質權人於質權存續中得以自己之責任將質物轉質於第三人。學說上稱此為責任轉質。

是以質權人於質權存續中，就質物轉質於第三人，係屬有權處分之行為。惟依通說之見解，責任轉質實質上係質權人將

自己所能支配之質物交換價值讓予轉質權人，故其轉質權所擔保之債權額，不得超過原質權擔保之債權額。 

2.本案當中，甲設定質權於乙時，係擔保三十萬元之債務額；乙設定轉質權於丙時，係擔保四十萬元之債務額，可知轉質

權擔保之債權額已超過原質權擔保之債權額，於此情形，通說認為超出之額度所為之轉質行為應屬無權處分，對於出質

人不具效力。是故於本案之情形，乙轉質三十萬元之部分為有權處分，自屬有效；惟就超出之十萬元部分，應屬無權處

分，其行為效力未定，依民法第一百十八條第一項，須經原出質人甲之承認始生效力。 

3.惟丙是否可主張就超出之十萬元部分依民法第八百八十六條善意取得質權，學說上尚有爭議。惟學者有主張如轉質人乙

係對丙表 A 乃自己所有，即非轉質行為，而屬單純之無權設質行為，尚有民法第八百八十六條之適用；惟若乙係設定

轉質權於第三人丙，則自應受上述責任轉質之限制，不宜適用善意取得之規定。本案之情形，題意既未明示乙係對丙表

示 A 乃自己所有，自應認為乙係設定轉質於第三人丙，故無民法第八百八十六條之適用，丙不得因此取得超出之十萬

元部分之質權。 

(二)丙僅得主張優先受償三十萬元： 

1.轉質權人就質物所得主張之權利，民法雖未明文，惟通說認為轉質並非再次設質之行為，故非依設定之先後順序定其清

償順序，基於轉質權人所取得之轉質權實係由於原質權人轉讓其所支配之質物擔保價值，故應由轉質權人於原質權擔保

債權額之內取得優先於質權人之優先受償權。 

2.本案當中，丙為轉質權人，就實行質權所賣得之價金，應有優先於質權人乙之優先受償權。惟原質權擔保之債權額為三

十萬元，轉質權擔保之債權額四十萬元已超出原質權擔保之債權額，依上述說明該超出部分之轉質效力未定，依題出質

人甲既未為承認之意思表示，故轉質權人丙尚不得就超出之部分主張其轉質權，自無優先受償權可言。 

3.綜上所述，丙就拍賣所得之價金，得主張優先受償相當於原擔保債權額之三十萬元，至於超出原擔保債權額之轉質權擔

保債權額十萬元部分，丙尚不得主張優先受償。 

 

四、有個三代同堂的家庭，阿公是名義上的家長，阿嬤則總理家務，祖傳的中藥舖由獨子阿展經營，診脈抓藥的

媳婦阿娟是鎮上唯一合格中醫。龍鳳雙胞胎大頭與小娃由阿公及阿嬤負責保護教養。阿嬤與阿娟常因金錢問

題產生摩擦，阿展於是與阿娟依法約定夫妻分別財產制，對於中藥舖收益的分帳與家庭生活費用的分擔也都

附帶寫明。今年端午阿公與阿展到大陸旅遊，不幸在返台之前座車翻覆山崖，後經法醫研判二人同時死亡。

在台辦完公公與丈夫喪事後不久，阿娟便宣布要再婚。阿嬤說：「你嫁人我管不著，但是孩子留下，而且你

一毛錢也別想帶出我們家」。阿娟回以：「要孫子拿錢來談」。隨即帶著大頭與小娃離開。之後才知道阿展已

在律師處存放公證遺囑，表明要給阿嬤 600 萬元作為養老之用，並以阿娟與人通姦的徵信資料為證，指其喪

失為人妻母的資格，且不得繼承。試解析下列問題： 

(一)阿公名下有祖厝一棟價值 1200 萬元。中藥舖在阿展名下，價值 1800 萬元。二人的財產應如可處理？ 

（15 分） 

(二)就大頭與小娃的保護教養而言，如何處理其權利義務之行使負擔方能維護子女最佳利益？（1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乃係以社會案例之形式，測驗考生就未成年子女親權之行使之規定，及一般繼承之基本法則之熟稔度，

只需熟悉條文內容，應可掌握基本分數。 

答題關鍵 

1.同時存在原則之內涵 

2.代位繼承之要件（民法 1140 條） 

3.表示失權之解釋（民法 1145 條第一項第一款） 

4.未成年子女親權之行使規範（民法 1089 條及 1090 條） 

參考資料 

1.戴東雄，《繼承法實例解說》，第 50 頁以下 

2.許律師，《民法親屬繼承》，第 3-177 至 3-181 頁。第 4-92 頁至 4-104 頁。第 8-3 頁至 8-25 頁。 

3.《月旦法學教室》 

第 43 期：P.12～13：繼承資格的喪失（吳煜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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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閱讀 

1.《實例演習系列-民法（物權、身份法）實例演習》（許律師、陳律師）（L701） 

P.3-6～3-7：表示失權事由與繼承權喪失之效力（相似度 80％） 

P.2-110～2-114：對未成年子女保護教養之權利與義務之行使原則（相似度 80％） 

2.《重點整理系列-身份法》（黃律師）（51ML1001） 

P.1-85～1-86：夫妻約定分別財產制（相似度 80％） 

P.1-171～1-175：親權之行使（相似度 90％） 

P.2-7～2-15：遺產繼承人及其資格（相似度 85％） 

3.《圖說系列-身份法（圖說）》（侯律師）（51ML6007） 

P.3-65～3-67：親權之行使（相似度 85％） 

P.8-1～8-25：繼承權之發生與主體（相似度 85％） 

P.2-121～2-122：分別財產制（相似度 80％） 

4.《2006律師司法官歷屆試題詳解-民法》（51ML3001） 

P.74-7～74-8：74年司法官第 4題（相似度 85％） 

 
【擬答】 
(一)阿公及阿展財產之處理 

1.阿公部分 

(1)遺產之繼承人 

A.阿嬤 

為其合法之配偶，依法自然享有繼承權。 

B.阿展 

父子同時死亡者，不符合繼承法上「同時存在原則」之繼承權發生要件，故父子彼此間均不發生繼承之關係，阿展

自非阿公之合法繼承人。 

C.阿娟 

      與阿公間僅為直系姻親關係，依法並非繼承人。 

D.大頭與小娃 

      大頭與小娃與阿公間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二親等之祖孫關係，依民法 1140 條之規定，被代位人（即阿展）「先於」被

繼承人（即阿公）死亡者，孫輩（即大頭與小娃）可成為代位繼承人，而題示情形中被代位人（即阿展）雖係與被

繼承人（即阿公）同時死亡，惟基於代位繼承性質上係固有權說之立場，我國學界通說咸認為被代位人（即阿展）

與被繼承人（即阿公）同時死亡之情形，亦有民法 1140 條之適用，故大頭與小娃亦得以代位繼承人之身分，共同代

位原屬於阿展之應繼分而繼承阿公之遺產。 

(2)結論（遺產之分配處理） 

A.阿公之 1200 萬祖厝，由阿嬤與大頭及小娃共同繼承，於遺產未分割前屬於公同共有之關係，阿嬤之應繼分比例為

二分之一（價值 600 萬），大頭與小娃之應繼分比例各為四分之一（價值各 300 萬）。 

B.大頭及小娃若係未成年者，依民法 1087 條及 1088 條之規定，其所繼承之財產屬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依法其母

阿娟有使用、收益、管理及處分之權，並予敘明。 

2.阿展部分 

(1)遺產之繼承人 

A.阿娟 

依民法 1145 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規定，繼承人對被繼承人有重大之侮辱，而經繼承人表示其喪失繼承權者，繼承人

即喪失繼承之權利，此項表示失權之行為，民法上並無規定其方式，故為不要式之行為，不論以言詞、書面或遺囑

之方式均可，因此題示情形中，阿娟與阿展間雖仍為配偶關係，惟阿展既已依法對阿娟為失權之表示，則阿娟依法

已非繼承人。此外，阿娟與阿展既係約定分別財產制，則阿展死亡時，與阿娟間亦不生夫妻財產之清算分配問題，

並予敘明之。 

B.大頭與小娃 

大頭與小娃與阿展間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父子關係，依民法 1138 條之規定，自為第一順位之合法繼承人。 

C.阿公及阿嬤 

依民法 1138 條之規定，父母雖為第二順序之血親繼承人，惟因阿展之遺產繼承關係上尚有第一順序血親繼承人大頭

與小娃存在，故兩人並非合法繼承人。 

(2)結論（遺產之分配處理） 

A.阿展之 1800 萬中藥鋪，只能由大頭及小娃共同繼承，於遺產未分割前屬於公同共有之關係，其應繼分比例各為二

分之一（價值各 900 萬）。惟因阿展尚有公證遺囑載明遺贈給阿嬤 600 萬元，此項遺贈之額度並未侵害繼承人之特

留份（大頭及小娃之特留份依民法 1123 條之規定，為應繼份之半數，各 450 萬元），因此，若該遺囑均符合法定要

件者，阿嬤自得以受遺贈人之身分向繼承人大頭及小娃請求交付 600 萬元之遺贈，於遺贈物交付後，大頭及小娃實

際上各自可取得之遺產價值僅剩餘 6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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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又大頭及小娃若係未成年者，依民法 1087 條及 1088 條之規定，其所繼承之財產屬未成年子女之特有財產，依法其

母阿娟仍有使用，收益，管理及處分之權，並予敘明。 

(二)大頭與小娃之保護教養應如何處理，方能維護其最佳之利益 

1.原則 

(1)依民法 1089 條第一項之規定，未成年子女之父母未離婚者，由父母親共同行使親權，一方不能行使者，由他方單獨

行使，故題示情形中，阿展與阿娟既未離婚，則阿展死亡後，應由阿娟單獨擔任大頭及小娃之親權人。 

(2)附帶說明者，阿展雖於公證遺囑中曾有「阿娟喪失為人妻母資格」之記載，惟依現行法規及學說之一致見解，均認為

父母對子女之親權乃係依法定之親子關係當然存在及享有之權利義務，除經法院以公權力之裁判得加以剝奪外，尚不

得因配偶一方之單獨表示而使他方配偶發生喪失親權之效果，故阿展於遺囑中為此項記載，依法不生剝奪阿娟親權人

之效力。 

2.題示情形之可能處理方式 

如前所述，若具體個案中，由生母單獨行使對未成年子女之權利義務有不適當之情形時，依現行法之規定，有如下可能

之補救措施：  

(1)若生母有濫用對未成年子女之親權而其情節嚴重者，依民法 1090 條之規定，可由其最近之尊親屬（依釋字 171 號解

釋，乃指父母一方，即阿展方面之最近尊親屬），即阿嬤加以糾正，糾正無效時，阿嬤可請求法院停止阿娟之親權，

改由阿嬤或其他適宜之人擔任大頭與小娃之親權人。 

(2)若生母未有濫用對未成年子女親權之情事者，現行親屬法中雖無明文就該未成年子女之其他親屬有無請求探視教養

該未成年子女之權利一節有任何具體規範，惟學說上有認為基於未成年子女人格健全發展之目的，及其成長過程中

情感之需求，可參酌民法 1055 條以下及非訟事件法 122 條以下規範之立法意旨，使該未成年人之其他親屬（即阿嬤）

可享有請求法院酌定其與未成年子女會面交往之相關權利。 

 


